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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事

宜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2.7.18北市地登字第1126017803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2年7月13日台內地字第1120264439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1份。 

二、內政部前開函釋略以：「……。四、……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僅係得於農業用地上興建（或設置）使用農業設施之

許可文件，與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附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合法建物證

明，兩者之用途及目的性尚屬有別。本案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雖領有『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仍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規定檢附使用執照

或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依建築法等規定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五、另本部103年10

月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1301723號函係屬個案解釋，且與前揭意旨不符，不再

援用，併予說明。」。 

三、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及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宜蘭縣政府 

112.7.13台內地字第1120264439號 

主旨：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疑義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2年4月12日府地籍字第1120065690號函。 

二、按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

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等文件，其中「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係指

依建築法第98條及第99條規定，得免適用建築法全部或一部之建物，如其係得免

發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證件（90年9月14日土地登記規則第79

條修正理由參照）。 

三、次按農業發展條例第8條之1第2項、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32條及第33條規定，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取得同意容許使用後，除符合一定面

積及層數條件者，得免申請建築執照外，原則應依法申請建築執照，地方政府主

管機關應對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及其坐落農業用地造冊列管，並抽查是否依

核定計畫使用；嗣因農民反映部分農業設施之建築構造及其使用屬性，得有檢討

無須申請建築執照之必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基於簡政便民，爰以103年12月30

日農企字第1030012942號函釋農業設施得免申請建築執照之審認事宜。 

四、揆諸前開規定之目的係為促進農業用地上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有固定設施之農

業設施設置之合理化，就興建（或設置）使用農業設施之行為予以規範及管制（農

業發展條例第8條之1立法理由參照），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

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僅係得於農業用地上興建（或設置）使用農業設施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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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與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附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合法建物證明，兩

者之用途及目的性尚屬有別。本案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雖領有「農業用地作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仍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規定檢附使用執照或主 

管建築機關核發依建築法等規定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 

五、另本部103年10月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1301723號函係屬個案解釋，且與前揭意

旨不符，不再援用，併予說明。 

內政部函釋有關已進入清算程序之財團法人因處分不動產而申請

移轉登記，應無土地登記規則第42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2.7.17北市地登字第1126017608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2年7月12日台內地字第1120125121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1份。 

二、本案依內政部上開號函釋略以：「……三、財團法人解散後，除因合併或破產而

解散外，即應由清算人進行清算事務。而清算程序，係以了結清算前之一切法律

關係，並移交其賸餘財產為目的，董事會因無執行業務之必要而不存在，由清算

人對內執行清算事務，對外代表財團法人。是清算中之財團法人為了結現務及清

償債務而處分不動產，無上開財團法人法第45條第2項規定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程

序之適用（法務部110年1月19日法律字第10903517880號函意旨、最高法院103年

度台上字第2379號判決意旨參照），自無須陳報主管機關許可。……，爰進入清

算程序之財團法人因處分不動產而申請移轉登記，應無土地登記規則第42條第3

項規定之適用。……。」 

三、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及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花蓮縣政府 

112.7.12台內地字第1120125121號 

主旨：關於已進入清算程序之財團法人處分其不動產，申請移轉登記時應否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42條第3項規定提出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疑義一案，復請查

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2年7月4日府地籍字第1120116189號函。 

二、按「下列重要事項，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陳報主管機關許可後行之：四、不

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財團法人解散後，除因合併或破產而解散外，應即

進行清算。前項清算程序，適用民法之規定；民法未規定者，準用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之規定。解散之財團法人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分為財團法人

法第45條第2項第4款及第31條所明定；又民法第37條、第40條及第42條亦規定法

人解散後財產之清算人、清算人職務及法人清算屬於法院監督等事項。 

三、財團法人解散後，除因合併或破產而解散外，即應由清算人進行清算事務。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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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程序，係以了結清算前之一切法律關係，並移交其賸餘財產為目的，董事會因

無執行業務之必要而不存在，由清算人對內執行清算事務，對外代表財團法人。

是清算中之財團法人為了結現務及清償債務而處分不動產，無上開財團法人法第

45條第2項規定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程序之適用（法務部110年1月19日法律字第 

10903517880號函意旨、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79號判決意旨參照），自無須

陳報主管機關許可。又本案既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函復清算人就任業經備查，該

清算人本即得處分該財團之不動產；主管機關貴府社福單位復表示許可該財團法

人歇業解散函，亦未提及限制清算人處分權限，爰進入清算程序之財團法人因處

分不動產而申請移轉登記，應無土地登記規則第42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本案請貴

府就申請登記具體個案情形，本於職權妥處。 

內政部檢送更正後「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公（國）營事業」

一覽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2.7.10北市地登字第1120128634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12年7月7日台內地字第1120264435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

各1份。 

附件 

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等 

112.7.7台內地字第1120264435號 

主旨：檢送更正後「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公（國）營事業」一覽表，請查照並轉知

所屬。 

說明： 

一、依本部112年6月29日台內地字第1120264235號函續辦。 

二、旨揭一覽表更正內容如下： 

（一）地方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編號56：「財團法人宜蘭縣蘇澳鎮士敏國民小學教育

基金會」更正為「財團法人宜蘭縣士敏國民小學教育基金會」。 

（二）國營事業編號3：「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更正為「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 

檢送本府委任受理預售屋簽訂或解除買賣契約書申報登錄資訊業

務之公告1份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2.7.31府地權字第11260179182號 

說明：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3第4項準用第47條第

8項、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及第5項、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

報登錄及預售屋資訊備查辦法第17條等規定辦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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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公告 

112.7.31府地權字第11260179181號 

主旨：公告平均地權條例等4項法令規定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地政局及本市各地政

事務所辦理，並自112年7月1日生效。同時廢止本府110年7月1日府地價字第

11060157491號公告及同日府地價字第11060157492號公告。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 

二、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3第3項、第4項準用第47條第8項。 

三、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及第5項。 

四、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第17條。 

五、不動產銷售買賣與申報登錄資訊案件檢舉獎金及罰鍰提撥運用辦法第9條。 

公告事項： 

一、下列法令規定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地政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六項、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項、同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準用第四十七條第六項、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七項、第四十七條之四第一項

及第四項、第四十七條之五第二項、第八十一條之二、第八十一條之三第一項、

第二項及第四項、第八十一條之四第一項至第三項。 

（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第七條第一

項、第五項至第七項、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二條至第十六條、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 

（三）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審核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二項、第

五條、第六條第三項、第八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條至第十

四條。 

（四）不動產銷售買賣與申報登錄資訊案件檢舉獎金及罰鍰提撥運用辦法：第二條第

一項、第三條、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第三項、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至第

十二條。 

二、下列法令規定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地政局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以該局或事務

所名義執行之：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二項。 

（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第十一條第一

項。 

三、廢止本府110年7月1日府地價字第11060157491號公告及同日府地價字第

11060157492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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